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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很多上市公司出现

的财务舞弊事件让企业的投资人、监管

机构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对企业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各国逐渐意识到

有必要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

程度与有效程度进行相应的披露和评

价。美国率先于 2002 年公布了以强化会

计审计责任、规范企业行为、提高财务

报告信息可靠性的《萨班斯—奥克斯

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该法最显

著的特征之一是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

企业，除定期提供财务报告及相关资料

外，还要提供企业内部控制报告，并要

求企业经营者对财务报告信息的真伪及

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注册

会计师要对经营者评价后报告的财务报

告和内部控制制度分别进行审计并发表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及《企业内部

控制审计指引》。此举必将有利于我国上

市公司及大型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

完善和有效性的提高，最终有利于增强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为投资者正

确决策提供相关信息。

本文特选取中、美、日三国的内部控

制审计规范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存在

的差异，并为审计人员掌握和执行内部

控制审计规范提供参考。

一、内部控制审计范围比较：与

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还是全部内

部控制

美国的内部控制审计规范主要 体

现在萨班斯法案以及为配合其实施而

由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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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意见。日本 在美国安然事件之后，

同样也对当时采用的会计、审计制度进

行了研究和反思，并于 2006 年 6月7 日

通过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将对企业内

部控制评价及审计的要求列入法律，之

后于 2007 年 2 月15 日由企业会 计审议

会公布了《关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

与审计准则以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

与审计实施准则的制定（意见书）》，要求

上市公司于 2008 年 4月1日以后的会计

年度开始实施，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以

及公认会计师对内部控制鉴证提供技术

规范和指导。

我国在 2008 年 6月，由财政部等五

部委联合下发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以下简称规范），2010 年 4月26日，

又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定》则没有此项要求。因此，如果采用征

求意见稿有关剩余边际摊销和计息的后

续计量模式，可能会对保险公司保险合

同准备金的计量产生较大影响。此外，

两者在风险调整和剩余边际计量单元上

也存在差异，《规定》既允许在单项保险

合同上对两者进行计量，又允许以同质

同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进行计量，而征

求意见稿仅允许以组合方式计量。

（三）保险合同的列报

前已述及，征求意见稿遵循与计量

模型内在一致的原则，要求保险人在综

合收益表上采用“汇总边际法”列报保险

合同，将风险边际、剩余边际及其变动

等作为列报项目，类似目前保险公司的利

源分析报表，与我国保险公司现行利润

表的列报方式差异较大。如果真正采用

这种列报方法，可以说是保险行业财务

报表列报的一场革命，这对我国保险业

实务可能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1.对保险公司业务系统和准备金计

量系统形成较大挑战，增加执行难度。

征求意见稿提出的列报方式旨在更好地

反映保险合同风险的性质和程度，使报

表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保险合同的利润来

源与分布。这种列报方式对利润来源分

析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可能需要对每张

保单重要指标进行跟踪，这对保险公司

的业务系统、准备金系统等都提出了巨

大的挑战，实务中执行难度较大。

2.难以直观反映保险公司的业务发

展规模，降低信息的有用性。从保险公

司财务报表使用者角度来看，保费收入

增长是衡量公司业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财

务指标，其与赚取投资回报能力、各项

费用和赔付控制共同构成了公司的利润

来源。但按照征求意见稿的列报方式，

综合收益表 上不能直接反映出保费收

入。因此，尽管 IASB 建议的列报信息可

能是有用的，但不能直观地反映保险公

司的业务发展规模和增长水平，因而并

不一定会提高使用者决策的相关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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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OB）制定的《审计准则 5 号—内

部控制审计》（ 简称 AS5）。AS5 明确规

定该准则适用于审计师接受委托，对与

财务报表审计有关的管理层对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所实施的审计。因

此，美国的内部控制审计范围是与财务

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

日本的内部控制审计规范主要包括

日本企业会计审议会发布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施准则》，这两部准

则都是为了配合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

规定的内部控制报告制度而制定的。两

部准则规定，管理层对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的合理性应当由承担该企

业财务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的审计予

以保证。因此，日本的内部控制审计的范

围也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

与美日相比，我国内部控制审计的范

围有所不同。《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规定，

“内部控制审计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接受

委托，对特定基准日内部控制设计与运

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指引强调，“注册

会计师执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应当获

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为发表内部控制

审计意见提供合理保证。”同时进一步指

出，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并对内部控

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的重大缺陷，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

述段’予以披露。”因此，我国内部控制

审计的范围是“广义”的内控，不只包括

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

见，还需要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

缺陷予以描述。这些规定传达出一个重

要的信息，即：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范围

应当覆盖企业内部控制整体而不限于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这与要求企业完整而

全面地贯彻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是一

致的。但是，考虑到注册会计师在内部

控制审计过程中的风险责任承担能力限

制，该指引要求注册会计师针对企业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而对相关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要求其增加描述

段予以说明。

二、内部控制审计执行方式比

较：整合审计还是单独审计

在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的 执 行 过 程中，

AS5 规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应当与

财务报表审计相结合。虽然两种审计的

目标不同，但是审计师必须规划和实施

审计工作，以同时实现两种审计目标，从

而支持审计师对年末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的意见，支持审计师为财务报表审计而

实施的控制风险评估。因此，对于美国

而言，内部控制审计的实施采取的是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相

结合的整合审计。

日本《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

准则》指出，内部控制审计原则上由同一

审计人员（不仅意味着同一审计事务所，

也意味着同一执行业务的合伙人）与财

务报表审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承担财

务报表审计的审计人员，对管理层进行

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

进行审计，目的在于对管理层编制的内

部控制报告是否依据一般公认合理的内

部控制评价准则，在所有要点上是否适

当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论，将

基于审计人员自身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

判断的结果作为意见并予以标明。在内

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所取得的审计证据，

可以作为财务报表审计中内部控制评价

的审计证据使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所取得的审计证据也可以作为内部控制

审计的证据使用。

由此可见，美国和日本在执行内部

控制审计时采用的手段相同，都是将财

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二者相结合，

同时收集证据，并将所有资源同时应用

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

计，即将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

打包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进行，不仅审计

资源共享，而且审计执行同步，从而达到

了节约审计资源、提高审计效率的目的。

而我国在《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中明确表

明，注册会计师可以单独进行内部控制

审计，也可将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

计整合进行。在整合审计中，注册会计

师应当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

进行测试，以同时实现下列目标 ：一是

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支持其在内部

控制审计中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的意

见；二是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支持

其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控制风险的评估

结果。整合审计作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

方法，有利于提高审计效率。

三、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比较：

合并编制还是单独编制

AS5 规定，审计师可以选择对公司

的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一

个联合的报告（即一个报告既包含对财

务报表的意见又包含对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的意见）或多个单独的报告。因此，美

国对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出具是既可以

联合编制也可以单独编制。与美国不同，

日本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准

则》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与审计实

施准则》要求，公认会计师编写审计报

告，对管理层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审

计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原则上与财

务报表审计的审计报告合并编写。

而我国《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虽然规

定注册会计师可以进行整合审计，但是

在出具报告时，要单独编制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即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审计

报告涉及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两大方面，且不与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合并。■
（作者单位：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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